玉林市市场监管局文件处理笺

	拟稿人
	
	核稿人
	

	文件

名称
	关于发布电动自行车用动力电池等10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的公告

	拟办

意见
	根据有关标准制修订情况和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8号）等要求，我科组织编制电动自行车用动力电池等10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，拟以公告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部门在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时可直接采用。此前发布的同种产品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同时废止。

妥否，呈陆峰、刘刚、罗敏同志阅示。

质量监督科：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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